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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项研究是根据产权组织成员国的要求而开展的，目的是查明成员国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间为使

其版权立法适应数字环境而遵循的总体趋势和策略。 

本项研究涵盖了版权价值链、数字环境中的限制与例外、数字技术对受保护客体的影响和对版权

管理的影响，以及新数字参与者的问题等。 

本文针对以上每个主题，介绍了成员国所用策略的共同“模式”，并说明了成员国版权立法中的

“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可能包括额外的澄清，也可能包括成员国在规管某一确定主题时所采用

的特定方式。 

本项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明确并直接提及数字环境的条款，并仅侧重于国内版权法令。判例法、双

边协定和复边协定，以及涉及版权的法律（如电子商务立法）未被纳入。 

总体而言，在 2006 年至 2016 年期间，我们查明有 94 个成员国制定和/或修订了其版权法，成员

国名单见本项研究的附录一
1
。 

可以看出，大多数成员国都通过了应对数字环境挑战的条款，不论是为了涵盖诸如计算机程序、

数据库和数字权利管理这样的技术要素，还是为了涵盖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向公众提供的权利，以

及限制与例外，包括临时复制。 

例如，就版权价值链而言，我们发现有以下方面的具体条款：(i)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例如电子

化和/或数字化存档和存储）；(ii)向公众传播和/或向公众提供的权利（包括其互动和技术方面）；

(iii)发行权和出租权（尤其是适用于计算机程序时）；以及(iv)为数字传播获得额外报酬的权利（可

能视具体情况授予一类或几类权利人）。我们注意到： 

– 60%的成员国（56 个）明确澄清了数字技术方面的复制权； 

– 54%的成员国（51 个）颁布了规定，着眼于数字环境修改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和/或向公

众提供的权利； 

– 35%的成员国（33 个）着眼于数字环境修改了发行权和/或出租权；并且 

– 10%的成员国（9个）着眼于数字环境修改了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 

关于限制与例外议题，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教育机构在数字环境中使用作品和其他受保护客体的规

定，还审视了成员国通过的处理图书馆电子借阅活动和图书馆保存职能的条款。我们还分析了成员国

在数字环境中采用的一般性限制与例外，以及与所谓的用户生成内容和数据挖掘相关的问题。最后重

点研究了为涵盖临时复制而通过的条款。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点： 

– 43%的成员国（40 个）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数字环境修改了其限制与例外
2
；并且 

– 52%的成员国（49 个）有关于临时复制的规定。 

关于数字技术对受保护客体的影响和对版权及相关权管理的影响，我们注意到，一些成员国选择

了采用专门针对数字环境的技术定义。我们还研究了以下方面：(i)计算机程序（侧重于成员国如何对

                                                
1
  在本项研究中，尽管欧洲联盟（欧盟）显然是产权组织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成员国，还是把它算入成

员国的统计数据。  
2
  本类不包括临时复制方面的限制与例外，也不包括专门针对计算机程序的限制与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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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出定义）和计算机生成作品的保护范围；(ii)适用于计算机程序的限制与例外（互操作性、反编

译、备份复制品、对程序进行修改或研究的权利，以及作者的精神权利）；(iii)数据库的保护；(iv)

数字权利管理（技术保护措施及其和限制与例外的关系、权利管理信息）。我们发现： 

– 96%的成员国（90 个）有关于计算机程序的规定； 

– 81%的成员国（76 个）有专门针对计算机程序限制与例外的规定； 

– 72%的成员国（68 个）有关于数据库版权保护的规定；并且 

– 71%的成员国（67 个）有关于数字权利管理的规定。 

最后，我们分析了有关包括互联网中介在内的新数字参与者的规定。虽然大多数成员国在其主要

版权法之外对这一主题作出规定（尤其是在其电子商务立法中），但也有一些成员国在其版权法中纳

入了这方面的规定。我们研究了互联网中介的定义及其责任范围，还研究了通知系统和反通知系统。

我们注意到 22%的成员国（21个）有关于互联网中介的规定。 

本项范围界定研究的初步结果旨在为委员会的审议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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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根据 SCCR 的任务授权，本项范围界定研究的重点是成员国在过去 10 年中使其版权立法适应数字

环境的总体方向。本文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成员国为使其版权立法适应数字环境而采取的趋势和策

略，有关方面是和产权组织秘书处一道确定的。 

对产权组织成员国的摸底调查表明，在 2006年至 2016 年期间，几乎有近百个成员国通过和/或更

新了其版权法。 

绝大多数成员国已通过了应对数字环境挑战的规定，特别是在计算机程序、限制与例外以及数字

权利管理等方面。例如，在 94个成员国中： 

– 96%的成员国有关于计算机程序的规定； 

– 71%的成员国参照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在数字权利管理方面的措辞，或受其启发； 

– 43%的成员国通过了专门针对数字环境的限制与例外规定，来处理诸如图书馆电子借阅活

动或在线教育等问题。23 个成员国还着重限制对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保护。这类豁免系

指计算机程序的互操作性、加密研究和缺陷研究、对个人数据的保护、私人使用作品，

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和教育机构从法律授予的限制与例外中受益的可能性。 

有些成员国的规定是为了使经济权利适应数字环境而专门起草的，例如数字格式的复制权，和在

交互式网络中向公众提供的权利。它们处理的是数字存档和临时复制这样的问题。有些成员国则强调

向公众传播和向公众提供是以交互式方式进行的，或通过互联网，或侧重于电子或技术方面。 

只有少数成员国确保权利人在数字环境中获得适当报酬，这样的规定已经超出了产权组织所管理

的条约，例如，针对数字传播实施了特定的报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向作者和/或表演者和/或录音制

品制作者支付此种报酬。 

最后，可以看到，成员国的版权法中极少涉及产权组织所管理条约中未涵盖的议题。这些议题包

括互联网中介的法律责任、用户生成内容、数据挖掘或计算机生成作品等问题。 

本项范围界定研究的初步结果旨在为委员会的审议提供依据。 

 

[文件完] 


